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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仲裁委员会-上海东方国际商事调解院
调仲对接指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【制定目的】

为加强调解与仲裁的衔接，鼓励当事人采用“调解+仲裁”的一

站式争议解决方式，提高商事争议解决效率，上海仲裁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上仲”）和上海东方国际商事调解院（以下简称“上调”）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、《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条例》、

《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仲裁规则”）、《上海东

方国际商事调解院调解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调解规则”）以及其他相

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

（一）上仲经当事人同意，委托上调调解的案件。

（二）上调经当事人同意，引入上仲确认或审理的案件。

（三）当事人约定适用本指引的案件。

第三条【仲裁确认】

经上调调解达成协议，当事人向上仲申请仲裁确认的，应当向上

仲提出仲裁确认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

上调应确保申请仲裁确认的案件符合《仲裁确认内容审查清单》

和《仲裁确认行为审查清单》。

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提交的仲裁确认申请符合《仲裁确认内容审查

清单》和《仲裁确认行为审查清单》的，应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作出



2

仲裁确认的调解书或裁决书。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提交的确认申请部分

或者全部不符合确认条件的，可以要求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进行提交

说明或者补充材料，当事人拒绝提交或提交后仍不符合确认条件的，

视为撤回确认申请。

第四条【调仲对接收费】

通过本指引进行调仲对接的案件，双方按照各自发布的特殊收费

标准分别收取调解费、仲裁费。

第五条【指引效力】

本指引是仲裁规则及调解规则的特别指引，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指引为准。本指引未涉及的事项，适用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的相

关规定。

第二章 仲裁委托调解

第六条【概念界定】

委托调解，是指当事人向上仲申请仲裁且当事人有明确调解意愿

的案件，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求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意愿后，上仲将案

件委托上调进行调解。

第七条【征求意见】

上调应当在当事人递交仲裁申请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，征求各方

当事人是否自愿调解的合意。

仲裁过程中，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上仲征求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的

意愿后，并经仲裁庭同意，也可以由上仲委托上调进行调解。

第八条【调解立案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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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各方当事人形成合意同意由上调进行调解的，上仲应当在 1个

工作日内将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上调，上调根据其调解规则调解立案。

若各方当事人未形成调解合意，上调应当在 1个工作日内反馈上

仲并返还案件材料，并通知当事人调解终止。

第九条【调解期限】

上仲委托上调调解的案件，上调应当在调解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

完成调解；也可以由当事人自行约定调解期限，或由调解员与当事人

协商确定调解期限。

第十条【恢复仲裁】

上仲委托上调调解的案件，在调解期限内，任何一方当事人书面

申请终止调解程序或调解员认为调解已无成功可能并出具书面结案

报告，或调解期限届满无法达成协议的，上调应当在调解终止后 1个

工作日内通知上仲恢复仲裁程序。上仲应当根据仲裁规则恢复仲裁程

序。

第三章 调解引入仲裁

第十一条【案件类型】

上调引入上仲仲裁的案件包括以下三种类型：

（一）引入仲裁确认。当事人就已经发生的争议达成明确的调解

意向且向上调申请调解，调解达成协议后，当事人向上仲申请确认调

解协议效力的案件。

（二）引入仲裁审理。当事人就已经发生的争议达成明确的调解

意向且向上调申请调解，调解不成后，当事人向上仲申请提交仲裁审

理的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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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签订“调解+仲裁”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。当事人在签订

的合同中约定了“‘上调’+‘上仲’”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案件。

第十二条【引入仲裁审理】

上调引入上仲审理的案件，当事人应当按照仲裁规则向上仲提交

仲裁申请。

第十三条【引导签订“调解+仲裁”协议】

上调引导当事人签订“调解+仲裁”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，发

生争议后，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规则先行向上调申请调解。未经调解

的，上仲不予受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【指引解释】

（一）本指引由上仲和上调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指引条文标题仅具有指引作用，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。

（三）除非另行声明，上仲和上调发布的其他文件不构成本指引

的组成部分。

第十五条【生效日期】

本指引自 2025 年 6 月 18 日起施行。


